关于转发《财政部关于开展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
知识竞赛活动的通知》的通知            

                             教财司函〔2014〕11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各计划单列市教育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部属各高等学校、各直属单位：
为了更好地推动《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以下简称内控规范）贯彻实施，近日，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开展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知识竞赛活动的通知》（财会〔2014〕24号），现转发给你们，并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高度重视
实施内控规范，是加强教育经费监管的重要举措，是完善教育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治理结构、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的必然要求。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加强教育系统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高度重视此次竞赛活动。
二、切实加强宣传组织
各单位要切实加强宣传，积极组织和动员本单位人员参加此次竞赛活动，进一步普及内控规范相关知识，让内部控制的理念深入人心，形成重视风险防范、强化责任意识的内控文化，形成“领导重视、部门协作、全员参与”的内控制度建设环境，不断增强执行内控规范的自觉性。
联系电话：财务司预算处 66097131
附件：财政部关于开展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知识竞赛活动的通知（财会〔2014〕24号）
 教育部财务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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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财政部关于开展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知识竞赛活动的通知

财会[2014]24号　　
党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各部委、有关直属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高法院，高检院，各民主党派中央，有关人民团体，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为了广泛宣传贯彻《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以下称单位内控规范），在全社会普及行政事业单位内控相关知识，更好地推动单位内控规范在行政事业单位范围内实施，进一步提升行政事业单位内部管理水平，经研究，决定举办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知识竞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办单位
　　财政部会计司。
　　二、活动规则
　　（一）各中央部门（党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各部委、有关直属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高法院，高检院，各民主党派中央，有关人民团体，下同）、各级财政部门、各级各类行政事业单位和中介机构的在职工作人员均可参赛。
　　（二）本次竞赛采用网上答题方式进行。参赛人员请登录财政部门户网站（http://www.mof.gov.cn），在主页点击“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知识竞赛”栏目，或关注财政部政务微信（微信号mofczb），在底部菜单“热点专栏”中点击“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知识竞赛”栏目，参与答题活动，了解活动进展情况。
　　参赛人员在网上注册答题时，须提供本人真实姓名及有效的身份证号码等信息。
　　（三）本次竞赛内容为《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辅导材料为《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讲座》（财政部会计司编，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
　　（四）本次竞赛共设试题100道，分为选择题70道（含单选题和多选题）、判断题30道，每题1分，共计100分。
　　（五）本次竞赛网上答题时间自2014年8月1日起，至10月31日截止。
　　三、评分规则及奖项设置
　　（一）网上答题由电脑系统自动评分。
　　（二）竞赛设组织奖和个人奖。
　　1. 组织奖50名。对在竞赛工作中组织出色、成绩突出的单位，颁发“优秀组织奖”。
　　优秀组织奖评比的范围，为组织开展本次竞赛工作的各中央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下同）级财政部门。
　　2. 个人奖550名。其中，一等奖50名，二等奖200名，三等奖300名。竞赛采取满分内抽奖、得分排序两种评选方式。当满分试卷数量达到或超过奖项设置总量时，以抽奖方式，在满分试卷中抽取一、二、三等奖；当满分试卷数量未达到奖项设置总量时，则将所有分数由高到低排序，按得分的高低确定相应的奖项，如果得分相同试卷数量达到或超过奖项设置总量，以抽奖方式抽取相应的奖项。
　　个人奖评比的范围，为参加本次竞赛活动的各中央部门、各级财政部门、各级各类行政事业单位和中介机构的在职工作人员。
　　3. 评奖工作将引入公证程序进行外部监督。
　　4. 获奖名单将在财政部门户网站等媒体上予以公布，并由主办方颁发奖状（组织奖）和获奖证书（个人奖）。
　　5. 获奖的会计从业人员可视同完成当年会计人员继续教育24学分；参加竞赛且成绩合格（60分及以上）的会计从业人员，可视同完成当年会计人员继续教育12学分。
　　四、相关要求
　　（一）各中央部门和各省级财政部门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领导，认真做好本次竞赛活动的宣传工作，积极组织和动员本部门、本地区广大财会人员和其他人员参赛。
　　（二）各级各类行政事业单位要积极组织和动员本单位人员参加本次竞赛活动，进一步普及行政事业单位内控相关知识，提高广大财会人员和单位领导干部的内控意识和政策理论水平，不断增强执行单位内控规范的自觉性。
　　（三）本次竞赛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属财政部会计司，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财 政 部
                                 2014年7月11日　
